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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8〕61号 

答复类型：B 

 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
第 1056 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
王双庆代表：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增建我市公办幼儿园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

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感谢您对我市幼教事业的关注。2011年以来，公办幼儿园建

设列入市委市政府教育为民办实事项目，截止 2017 年全市已新

建 161所、改扩建 56所公办幼儿园，建设规模达 85.4万平方米，

投入资金 16.7 亿元，新增学位 75840 个。2018 年市委市政府又

将公办幼儿园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，已下达建设公办幼儿园

20 所（其中南安市 3 所），市级补助资金 2000 万元（泉财指标

〔2018〕117号），建成后将缓解入公办园难的问题。 

一、加强调查，提前规划。市委市政府对建设公办幼儿园高

度重视，在 2017年 10月就印发《泉州市服务全面二孩加大学前

教育及医疗资源配置三年行动等两个实施方案》（泉委办〔2018〕

117号），应对二孩政策后入园高潮。并成立了“泉州市服务全面

二孩加大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三年行动工作小组”，市委常委、宣



 

 —2—  

传部部长陈铁晗同志任组长。2017-2019 年，全市规划新改扩建

幼儿园 168所、计划投资 21.6亿元，计划新改扩建幼儿园校舍面

积 72.4万平方米。 

  二、明确规定，强化落实。根据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

快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》（泉政文〔2011〕21号）《泉州市城乡规

划局关于转发加强住宅小区配套学前教育设施规划管理的指导

意见的通知》（泉规〔2011〕250 号）《泉州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

计划（2011-2013 年）》《泉州市教育局 发改委 财政局关于第二

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（2014-2016）》《泉州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城市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用房规划

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16〕95 号）和省教育厅

等六部门印发《加快推进城镇幼儿园和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工

作意见》（闽教发〔2018〕7 号）精神，4 月 13 日我局召开布置

全市摸排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移交工作专题会议，经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部门再次摸排，我局校对后汇总，2011年以

来全市共 84宗新建住宅小区。其中已建成 23所幼儿园（移交当

地政府 17所）、在建 46所、还未开建 15所。 

下阶段我局将协调规划、国土资源等部门做好配建幼儿园的

移交工作，建立教育、国土资源部门和规划部门（住建部门）的

联动机制，落实泉政办〔2016〕95号及相关文件，由相关部门组

织不定期核查住宅小区规划方案配建幼儿园的执行情况，确保建

设单位（开发商）按规划方案实施配建幼儿园。并督促属地政府

及时接收配建幼儿园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。 

三、典型示范，辐射带动。关于派驻师资力量方面。我局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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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发挥省、市示范园的辐射带动作用，实施城镇中小学幼儿园教

师农村学校任 （支）教服务期制度，要求城镇公办中小学幼儿

园教师晋升高级教师应有农村学校任（支）教 1年或薄弱学校任

（支）教 3 年以上的经历，其中城镇公办义务教育学校 40 周岁

以下（含 40周岁）教师晋升高级教师应有农村学校任（支）教 2

年以上的经历。近三年共计派出 114名市直优质幼儿园教师赴农

村幼儿园支教。其中泉州市教育局与石狮市人民政府合作办学，

创办泉州幼师附幼石狮园区，并向泉州幼师附幼石狮园区派驻骨

干管理人员担任园长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也通过教师校际交流等方

式，选派优秀幼儿教师赴农村和乡镇幼儿园任教，为了进一步深

化教师校际交流，我局推荐泉港区通过第二批义务教育教师“县

管校聘”管理体制改革国家级示范区认定，推荐永春县申报建设

福建省首批中小学教师“县管校聘”管理改革实验区，并将于 2018

年出台我市的县管校聘管理办法，进一步打破教师校际交流的体

制壁垒，带动农村和乡镇幼儿园师资水平整体提升。 

四、加强管理，抓好整改。近几年来，按照民办学校的管理

要求，我市每年都对民办幼儿园在依法办学、办学条件、常规管

理及安全管理等方面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和抽查，符合办学条件的

予以年检通过，不符合办学条件的要求限期整改，并公开年检结

论信息，接受社会的查询和监督，引导家长有序选择规范合格的

学校就读。同时，根据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

部门组织力量定期对所辖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村居）的无证民

办园全面开展摸底筛查，按照“逐个登记造册、排查不留死角”

的要求，摸清无证园现状，针对无证民办园的数量、分布和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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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切实负起监管责任，实施分类指导，分类处理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对照《泉州市关于加强民办幼儿园设置管理的暂行规定》(泉

教综〔2010〕21号)和本地实施细则的要求，截止 2017年 12月

底，经排查全市无证民办幼儿园 480 所，其中：9 所无证民办园

整改后补发办学许可证，30 所无证民办园被依法取缔， 441 所

无证民办园正在限期整改，2303名幼儿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顺利

分流。 

下阶段我局将继续加强联合执法力度，由各级政府牵头，教

育、规划、住建、食药监局、消防部门参与，成立无证幼儿园治

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类指导，有序开展无证民办幼儿园的整改工

作，促进民办幼儿园健康发展。  

 

分管领导：陈永洁 

经办人员：刘联北 

联系电话：05952276250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25日     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人事代表委、政府督查室。 


